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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怡杉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出售控股子公司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根据江西怡杉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杉环保”）的整体战略规划

经营需要，为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以人民币 32.5 万元向庄田彪、张少

山出售其所持有的高山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山环境”）65%的股权；

其中 24.5 万元转让给自然人庄田彪，身份证号：440522196808020018；另外 8

万元转让给自然人张少山，身份证号：440105196804264893。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之规定，“公众公

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

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

额占 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

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第三十五条规定，计

算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比例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

且购买股权导致公众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

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资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额和

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出售股权导致公众公司丧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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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以及净资产额为准。除

前款规定的情形外，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成交金额

为准；出售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该股权的账面价值为准。

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 243,162,849.93 

元，期末净资产额为 124,570,401.44元；期末资产总额的 50%为 121,581,424.97 

元；期末净资产额的 50%为 62,285,200.72 元，期末资产总额  30%为

72,948,854.98元。怡杉环保本次出售资产的成交金额为 325,000元，高山环境

2019 年度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669,654.27 元，净资产额为-238,724.83 元，以

上金额均未达到上述标准，故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庄田彪、张少山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均无

关联关系，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0年 7月 1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 5 票通过、0 

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资产》的议案。根据

《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进

行审议。 

 

 

（五）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六）交易标的不属于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交易标的不属于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

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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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庄田彪 

住所：广东省饶平县黄冈镇下市居委会王厝巷 1 号之 1 

2、自然人 

姓名：张少山 

住所：广州市珠海区南泰路 539 号 601 房 

三、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广州高山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类别：股权类资产 

3、交易标的所在地：广州市荔湾区荷景南路 21号自编 2栋 3楼 301 号  

股权类资产特殊披露 

1、高山环境：广州高山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9 月 27 日，住所

为广州市荔湾区荷景南路 21 号自编 2 栋 3 楼 301 号，主要经营范围为环保技术

开发服务;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制造;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水污染监测;

水污染治理;空气污染监测;大气污染治理;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

外）;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研究、

开发;工程施工总承包;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仪器仪表批发;环保设备批

发;化学试剂和助剂销售（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 

2、持股情况：本次交易完成前，怡杉环保持有高山环境 65%的股权；张少

山持有高山环境 35%的股权 。 

3、经南昌中海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高山环境

总资产 669,654,27 元，总负债为 908,379.10 元，净资产为 -238,724.83 元，

营业收入为 722,641.81 元，净利润为 160,134.35 元。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情况，

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

况。 

 

（三）交易标的审计、评估情况 

根据南昌中海会计师事务所 2020 年 6 月 27 日由出具的赣中海审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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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93号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截至 2019 年 12月 31 日，高山环境总

资产为 669,654.27 元，总负债为 908,379.10 元，净资产为 -238,724.13 元。

根据江西中山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6 月 28 日出具的《广州高山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书》（赣中山评字

（2020）第 0012号），以 2019 年 12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高山环境总资产 

评估值为 878,400 元，负债评估值为 908,400 元，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30,000 元，评估增值 208,700 元，增值率-87.43%。 

 

（四）出售子公司股权导致挂牌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的 

怡杉环保公司出售完所持高山环境 65%股权后，不再持有高山环境任何股

份，高山环境也不在进行财务报表合并。 

 

四、定价情况 

江西怡杉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出售广州高山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65%股权，

价值 32.5 万元，其中 24.5 万元转让给自然人庄田彪，身份证号：

440522196808020018；另外 8 万元转让给自然人张少山，身份证号：

440105196804264893。上述股权转让价格均以江西中山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6 月 28 日出具的赣中山评字（2020）第 0012 号评估报告及南昌中海

会计师事务所 2020 年 6 月 27 日出具的赣中海审字（2020）1293 号审计报告

为定价依据，此结果由江西怡杉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庄田彪、张少山三方协商

确定。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转让方（甲方）：江西怡杉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106MA35F8YH6B） 

受让方（乙方）：庄田彪（身份证号码：440522196808020018） 

受让方（丙方）：张少山（身份证号码：440105196804264893） 

甲乙丙三方经协商一致，就甲方将所持广州高山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广州高山”）32.5 万元股权（股权比例为 65%）分别转让给乙方、丙方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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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协议如下： 

一、甲方将其持有的广州高山的 32.5 万元股权（实缴 32.5 万元，以下简称

“拟转让股权”）转让给乙方、丙方，其中将 24.5 万元股权转让给乙方，将 8

万元股权转让给丙方。上述股权转让价格均以江西中山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6 月 28 日出具的赣中山评字（2020）第 0012 号评估报告为定价依据，

经甲乙丙三方协商确定。 

二、乙方付给甲方人民币 24.5 万元股权转让款以购买甲方拟转让股权，丙

方付给甲方人民币 8 万元股权转让款以购买甲方拟转让股权；乙方、丙方在本协

议签署后 7 日内，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一次性向甲方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以下

简称“股权转让款”）。如果乙方、丙方未能按时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则每

日按延迟支付部分价款的 1%支付滞纳金。 

三、股权转让完成后，甲方不再持有任何广州高山公司股权，乙方及丙方负

责在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时选举出新的监事，以确保甲方提名的监事樊洁娜在股权

转让变更登记时能够卸任。 

甲方收到乙方、丙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后，配合广州高山、乙方、丙方办理

拟转让股权的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 

甲方就股权转让款的收款账户为： 

户名：江西怡杉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招商银行南昌高新支行 ]                   

银行账号： 79193924710806                  

四、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甲方不再享有拟转让股权在广州高山的权益，亦

不承担相应义务，拟转让股权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权益和债务由乙方、丙方承继。

乙方、丙方对甲方持股期间广州高山的财务状况、债权债务情况及经营成果等予

以确认，不存在任何异议，且不会因此在任何时候向甲方主张任何权利。 

五、甲方确认：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拟转让股权不存在影响本次股权转让

工商变更登记的股权质押、冻结或其他受限情形。 

六、本合同任一一方向其他方保证和承诺如下： 

1、具有签署本协议及行使相关权利、履行相关义务的主体资格，并已取得

现阶段所必须的授权或批准； 



公告编号：2020-048 

2、本协议的签订或履行不违反以其与第三方签署的任何合同或协议。 

七、争议解决 

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甲乙丙三方应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

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纠纷，均提交甲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八、本协议自三方签署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陆份，无副本，壹份交公司

登记机关，壹份由广州高山留存，甲方执贰份，乙方、丙方各执壹份。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无 

 

六、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优化资产和资源配置，回笼资金，属于公司正常的业务

发展及日常经营所需，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交易遵循有偿公平、自愿

的商业原则，且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目录 

《江西怡杉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 《广州高山

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江西怡杉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7 日  


